
澎湖縣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公共基金撥付申請書 

本管理委員會業於    年    月    日成立管理組織並經          

本縣           公所備查在案，經查起造人依公寓大廈管

理條例第十八條相關規定，提列公共基金予本管理委員會為

日後管理維護所需，本管理委員會業於   年   月   日與

起造人完成點交事宜並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開立銀

行專戶，茲檢附相關文件，函請鈞府准予撥付起造人於縣府

公庫所提撥之公共基金。 

檢附文件: 

 使用執照影本 

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或核准公文影本 

 公寓大廈公共基金繳款單影本 

 共用部分、約定共用部分與其附屬設施設備點交表 

 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存簿影本 

 領據 

此致 

   澎湖縣政府 

 

申  請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(管理委員會簽章) 

地      址： 

聯絡電話 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
